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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供金門地區失學青年先修大學課程，提早適應大學生活，本校金門

分部爰設立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及觀光學院休閒遊憩管理學系學士

學分班，為使前揭學士學分班績優學員繼續留在金門升學以培育在地

人才，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十九

條、離島建設條例第十七條規定訂定銘傳大學金門分部單獨招生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校金門分部傳播學院、觀光學院相關學系辦理單獨招生時，應組成招

生委員會，秉持公開、公正、公平之原則辦理招生事務。招生簡章詳列

招生學系、修業年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

名手續、評分標準、錄取方式、報到程序、成績複查、同分參酌比序、

遞補規定、招生紛爭處理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最遲於受理報名或申

請前二十天公告。 

第三條  本校金門分部招生委員會之組成，依「銘傳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

規定辦理。 

第四條 本招生得採筆試、面試或書面審查等方式進行，考試項目及佔分比例等

由本校金門分部傳播學院、觀光學院相關學系擬訂，經招生委員會通過

後，明列於招生簡章中。 

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者，應以錄音、錄影或詳細文字記錄；文字紀

錄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錄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

於評分表件中註明理由。 

第五條 本校金門分部傳播學院、觀光學院相關學系單獨招生名額，應納入教育

部核定招生名額總量內，經招生委員會通過後，列於招生簡章中。任一

學院招生缺額是否流用，得由該學院提經招生委員會通過後，列明於招

生簡章中。 

第六條 應為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符合入學大

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且已先行修習本校金門分部或其他

大學校院推廣教育學士班學分達三十學分以上者，或當學年已選修課

程合計達三十學分者。 

第七條 凡經本規定入學者，於金門分部推廣學分班或其他大學校院已修讀學

分，得依本校「學生申請科目、學分抵免及科目免修辦法」申請學分抵

免，並得視其抵免學分之多寡編入適當年級就讀。 

第八條 本招生僅限於一百零九學年度辦理，並於一百零九年三月舉行，四月十

日前放榜。 

核定本 



第九條 最低錄取標準應於放榜前決定，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

內之考生，列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生。 

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理由，提送校

級招生委員會核定後，不足額錄取，並不得列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

原核定招生名額數。 

錄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及備取生總成績分數

相同時，錄取或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理方式應於招生簡章中明定。 

遇有行政疏失或特殊情形須增額錄取時，應由校級招生委員會開會決

定，並將會議紀錄連同有關證明文件，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屬同分致增額錄取者，應於入學年度當學期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

日後兩週內報本部備查。 

二、 屬校內行政疏失致增額錄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於事實

確認後一個月內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理。 

第十條 錄取名單經校級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並留校備查。 

第十一條  考生對成績有疑義時，應於放榜後七日內，依簡章內之複查規定提出

複查申請，逾期不予受理；申請複查成績，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

參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不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

他有關資料。 

第十二條  考生如對招生試務工作認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益，按簡章規定循正常

程序仍無法解決者，應於放榜日起十日內，以申訴書載明事實及理

由，並檢附有關文件及證據，向招生委員會申訴處理小組提出申訴。

招生委員會於接獲申訴書後，依本校招生申訴處理要點處理，並於

接獲申訴書一個月內做成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必要時，應組成專案

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 

第十三條 本校辦理試務工作時，對於鍵入成績、核對成績、放榜、報到等事宜，

應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嚴謹之原則辦理。參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

負有保密義務，具有利害關係者，應依行政程序法規定自行迴避。 

所有應試評分資料須妥予保存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

至申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第十四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均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處理。 

第十五條   本規定經招生委員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